附件

澧县促进中药材产业高质量发展扶持办法（2026-2028年）

（征求意见稿）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进一步推进我县中药材产业发展，建设以石菖蒲为龙头的全国道地药材主产区，助力湖南省中药材种植基地示范县建设，合理合规使用财政扶持资金，实现中药材产业高质量发展的目标，根据《湖南省促进中医药产业高质量发展的若干措施》（湘政办发〔2025〕36号）文件精神，结合澧县实际，特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2026年至2028年，县财政每年安排财政预算扶持资金200万元，专项用于扶持澧县中药材产业高质量发展。对发展中药材产业的镇村，在乡村振兴产业衔接资金使用上给予优先支持。

第三条  扶持资金由县农业农村局统筹使用，根据每年的资金使用计划，遵循总量控制、择优扶持的总原则实施。每个年度上级项目资金和县财政已给予扶持的同一性质项目，不重复扶持。
第二章  扶持对象、建设内容和标准
第四条  扶持对象为在县域内注册登记，从事中药材产业发展的企业、专业合作社和家庭农场等。申请扶持主体须符合国家法律法规、行业规范、县域产业发展规划等基本要求。

第五条 扶持中药材品种以国家地理标志产品“澧县石菖蒲”为主，兼顾湖南省道地药材目录的相关品种。

第六条  建设内容和标准
（一）规范化种植基地。支持建设一批GAP（中药材生产质量管理规范）基地、中药材标准化种植示范基地，分别给予不高于10万元、5万元的标准扶持。按上级乡村振兴产业衔接资金使用要求，对新发展石菖蒲种植面积20亩以上，按500元/亩的标准给予扶持。此项扶持资金总额原则上每年不超过100万元。

（二）良种繁育基地。支持建设一批良种繁育基地，每个繁育基地给予不高于5万元的标准扶持。此项扶持资金总额原则上每年不超过15万元。
（三）产地趁鲜加工。对获得中药材产地趁鲜加工资质的经营主体，按不高于5万元/家的标准扶持。此项扶持资金总额每年原则上不超过20万元。
（四）衍生品开发。对在澧县投入生产以石菖蒲等中药材为主要原料的药字号、械字号、健字号、妆字号、消字号等系列产品，凭相关批文给予扶持。对新获得以上生产许可的产品，分别按不高于6万元、5万元、4万元、3万元、2万元的标准扶持。此项扶持资金总额原则上每年不超过15万元。
（五）企业提档升级。对认定为国家级、省级、市级农业产业龙头企业的，分别给予不高于5万元、3万元、2万元的标准扶持；对认定的工业入规企业，给予不高于2万元的标准扶持。此项扶持资金总额原则上每年不超过10万元。

（六）品牌建设。对被认定为国家地理标志产品的，给予不高于10万元的的标准扶持；支持标准制订，对参与制定国家标准、行业标准、地方标准、团体标准的，分别不高于4万元、3万元、2万元、1万元的标准扶持；支持由行业协会牵头，积极参与、主办相关主题活动，加大对澧县中药材的品牌宣传和推介。此项扶持资金总额原则上每年不超过20万元。

（七）服务体系建设。支持由行业协会牵头建设澧县中药材产业服务体系，采取“产业协会+龙头企业+村级集体经济+合作社（种植大户）+农户”的服务模式，在全县范围内遴选一批龙头企业，与种植主体签订种苗供应、技术服务和产品回收合作协议，构建操作性强的产供销对接模式。给予龙头企业不高于5万元的标准扶持。此项扶持资金总额原则上每年不超过20万元。

（八）以上各项扶持资金所产生的结余资金，由县农业农村局根据产业发展实际统筹使用。
第三章 申报审核
第七条  镇街初审。镇街负责组织辖区内项目申报，并对申报资料审核把关。项目申报主体向所在镇街提交项目申请表、营业执照复印件、法人代表身份证复印件、相关佐证等材料。镇街对项目的合法性、真实性、可行性进行初审，初审合格后在项目申请表上签署意见，由镇街统一报送至县农业农村局。（见附件1）
第八条  项目审核。县农业农村局负责组织对申报项目进行审核。县农业农村局对镇街申报的项目通过评分方式，在不超过年度扶持资金计划总量的前提下按照评分高低确定扶持项目。审核结果在县政府门户网公示5个工作日。
第四章 项目验收与资金拨付
第九条  建设项目实施主体需建立项目台帐，并按扶持资金使用要求建立资金使用专帐。项目完成建设后，首先由所辖镇街进行初步验收，并在验收表格上签署验收意见，汇总后向县农业农村局提出验收申请，县农业农村局会同县财政局组织验收组，对项目建设完成情况进行验收，验收通过后按规定程序拨付扶持资金。 
第五章 考核奖惩
第十条  项目完成建设后，验收不合格的，不予扶持，并在2年内对该实施主体不再安排项目扶持。
第十一条  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以任何名义挤占、挪用、骗取、滞留财政扶持资金。对不按规定建设内容使用资金的，将停拨资金并责令整改，对拒不整改的，收回扶持资金。对违法行为，按照《财政违法行为处罚处分条例》等有关法律法规，追究相关单位和个人的法律责任。
第六章 附则
第十二条  本扶持办法在执行过程中凡与上级财政专项资金管理规定不一致的，按上级相关规定执行。
第十三条  本扶持办法自发布之日起执行，由县农业农村局负责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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澧县促进中药材产业发展扶持项目申请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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